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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 朱立宪

钢铁长城后的“ 长城”
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法规政策解读

满腔热血投身部队，危难

时刻快速到位。保家卫国的军

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军人、

军属特有的合法权益，让他们

投身军营的同时没了后顾之

忧。 军人、军属到底享有哪些

特有合法权益呢？本期《 识法》

收集整理了军人、军属常见的

涉法问题，通过一问一答的形

式对相关法规政策进行解读。

义务兵、 士官
都有优待政策

【涉法问题】 去年底入伍的
义务兵小张， 想知道国家对义务
兵及其家属有哪些优待； 义务兵
改为士官后， 家属能否继续享受
优待。

【政策解读】为了激励军人

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献身精神，

《兵役法》规定：“义务兵服现役

期间，其家属由当地人民政府给

予优待，优待的标准不低于当地

平均生活水平，具体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国家还制定了 《军人抚恤优

待条例》等法规，以保障国家对

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

根据规定，义务兵家属享有

的主要优待有：义务兵入伍前是

农村户口的，他们在农村承包的

责任田和分得的自留地（包括山、

林）等继续保留；入伍前是企事

业单位职工的，其家属继续享受

原有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

家居农村的义务兵家庭可以

享受定期优待金、优待口粮和其

他实物；家居城镇的义务兵家庭，

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补助。

对军人家属的优待，国家规

定了总的政策和原则，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

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由于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

同在一个单位服役的义务兵，其

家属享受的优待会有差别，家乡

经济条件好的，一般比较高，家

乡经济条件差的，就要低一些。

但总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

义务兵家属的优待水平会逐步提

高。

义务兵改为士官后，虽然还

是兵，但由于已经享受供给制和

薪金制相结合的工资待遇，他们

的家属符合随军条件的还可以随

军，因此，不再享受义务兵家属

的优待。不过，在与其他群众同

等条件下，他们的家属享有就业、

入学、救济、贷款、分配住房的

优先权。此外，符合随军条件的

士官家属，未随军的由部队发给

分居补助费或医疗补助费。

复员、转业士官
结婚满两年可随女方落户
【涉法问题】小刘是从安徽入伍的四级

军士长，现在部队驻地结识了女友，女方在
当地有常住户口也有工作，想结婚后直接落
户到女友现户口所在地城市， 不知是否可
行？

【政策解读】1999年12月13日，国务

院、中央军委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

退出现役安置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作

复员和转业安置的士官退出现役后，原则上

回入伍时所在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安置。”

同时规定，“结婚满2年且配偶在常住

户口所在地有生活基础的”，可以易地安置。

因此，小刘将来转业若想落户现女友户口

所在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双方领取结婚

证的时间已经届满2年；二是配偶在其常住户口

所在地有生活基础，即有固定工作和住房。

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多
【涉法问题】 小吴从小向往部队生活， 矢志献身国防， 2009年在就

读大学期间投笔从戎， 到驻浙某部服役。 他听说在校大学生入伍可以享
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 想知道具体有哪些规定。

【政策解读】国家为鼓励大学生士兵在部队建功立业，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小吴除享有普通军人同等权利外，还主要

享有以下优惠政策：

大学应届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两年，国家按每学年最高6000元，

返还大学期间全部学费或者是助学贷款。

在读的高职高专毕业班学生，已完成教学课程仅差实习的，可提前

毕业入伍，在部队完成实习。

入伍后，在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技术岗位等方面优先。

退役后参加政法院校为公检法系统定向岗位招生考试时，优先录取。

高职高专毕业生可免试入读成人本科，也可参加所在省专升本考试，

入读普通高等教育本科。

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

的，免试入读硕士研究生。

退役后由入伍地方政府接收安置。

自主择业，凭用人单位就业协议，参照应届毕业生办理就业报到证、

迁移户口。

【涉法问题】 小颜已在部队服役近一年， 十分想念家里的亲人。 他
想知道亲属是否能来队探望； 如果可以， 允许住多长时间？

【政策解读】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军人亲属来队，单位首长应当

安排军人与亲属团聚，并介绍军人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亲属离队时，可

以允许军人送到临近的车站、港口。

关于军人亲属来队的留住时间，内务条令规定，义务兵的直系亲属

不超过7日；士官和军官的配偶一般不超过45日，其他直系亲属一般

不超过10日；士官和军官配偶来队如因特殊情况需延长留住时间，应

当经团以上首长批准，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15日。

军人的非直系亲属一般不得留营住宿，因特殊情况需留营住宿时，

士兵的经营首长批准，军官的由直接首长批准。对在部队驻地附近从事

经商和劳务活动的军人亲友，不得留营住宿，不得为其经商和劳务提供

方便。

上述规定既反映了军队建设的特殊要求，也反映了我国现行兵役制

度的特点和现役军人的实际情况。作为军人，应该自觉地遵守这些规

定，并向亲属做好解释工作，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亲属来队探望规定“ 数字化”

【涉法问题】军属李某已办理随军手续，
其本人及 5岁的小孩落户丈夫驻地，不知以
后能否在军队医疗机构就医，能享受哪些优
惠待遇？
【政策解读】根据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军人及其家属医疗费用管理规

定》，军人家属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在军队

医疗机构就医享受优惠医疗：

（一）具备随军条件，户口在军人驻地的

无工作、无经济收入（简称“双无”）的配偶；

（二）具备随军条件未随军，仍在异地

（跨县以上行政区域）居住且没有领取医疗

补助费的“双无”配偶；

（三）经师级以上单位批准，在军队认定

的边远艰苦地区与军人一方长期居住的“双

无”配偶；

（四）不具备随军条件，现随军人共同生

活，且户口在驻地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的

“双无”配偶；

（五）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转

业到异地工作，现已办理离休手续，返回到

军人一方长期居住，在地方就医确有困难，

本人要求在附近军队医疗机构就医，并经军

队一方所在大单位卫生部门批准的配偶；

（六）具备随军条件，未满18周岁的子女；

（七）具备随军条件，已满18周岁，经指

定医院鉴定确实丧失独立生活和劳动能力

或仍在中学（含中专）就读，经师以上单位卫

生部门审查，大单位卫生部门批准的子女；

（八）夫妻均为现役军官或者文职干部，

其在异地寄养、要求在附近军队医疗机构就

医，经寄养地大单位卫生部门批准，符合第

六、七款相关条件的子女；

（九）经师以上单位政治部门批准随军

供养的“双无”父母；

（十）符合第六、七、九款相关条件的病

故军人和烈士的子女和父母；

（十一）特殊情况，经大单位联（后）勤部

批准的家属。享受优惠医疗的家属在各级医

疗机构发生的诊疗和用药费用（不含挂号

费、床位费），个人交20%。个人一次交费最

高限额为门诊500元、住院2000元，超出最

高限额的费用一律免交。对经济特别困难的

家属，经医疗机构领导批准后可适当减免。

优惠医疗家属的身份，经团以上单位军务、

干部、财务和卫生部门审核，由卫生部门办

理优惠医疗证。因此，军属李某及小孩可以

在其丈夫所在体系医院享受医疗待遇。

军属在军队医院就医很人文

（本版由浙江军事法院章仕才、赖华供稿）

送法进军营 哲钧 摄

苦练 陈立波 摄

救民于危难 江勇兵 摄


